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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and behavior choice, the parental ethics responsibilit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types: ethics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 dilemma. The

reason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low sensitivity of parental ethics caused by the absence of ethical

knowledge, the vague understanding of ethical responsibility caused by the confusion between ethics and

morality, the disorder of moral language caused by moral culture characterized by emotionalism, and the weak

ability of ethical practice caused by the absence of ethical courag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parental

ethic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ethical norms of parental ethics, foster the

ethical culture of parental ethics, and concentrate on the practice of parent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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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师专业发展

摘 要：从责任认知和行为选择的角度来看，幼儿教师亲职伦理责任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亲职伦理责任推卸问题、亲职伦理责任越

界问题以及伦理两难问题。究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伦理知识缺位造成的亲职伦理敏感性不高、伦理和道德的混淆造成的伦

理责任认识不清、以情感主义为表征的道德文化产生的道德语言无序、伦理勇气缺位造成的伦理实践能力不强。针对幼教实践

中产生的亲职伦理问题可以从构建亲职伦理规范、营造亲职伦理文化、关注亲职伦理实践三个方面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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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和家长的关系，也称亲职关系，是教育中极

其重要的人伦关系。幼儿教师亲职伦理是指幼儿教师

在处理与家长的关系时应该履行的专业伦理义务，即

家园互动中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和准则。幼儿教师亲

职伦理责任问题则是指家园互动的过程中，教师或家

长因为对教师责任认知的不足，而导致的价值观问题、

责任冲突和行为规范问题［1］。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幼

儿教师专业伦理规范的缺位，幼教领域习惯从沟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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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形式上去审视教师与家长互动中遇到的各种充满

伦理意蕴的问题，倾向于将家园互动视为一种教育技

术而非道德活动，导致家园互动中“去伦理化”现象明

显，进而造成幼儿教师伦理实体性缺失。与我国不同，

全美幼教协会（NAEYC）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讨论

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规范的相关问题，更是在1997年

首次制订公布了《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准则》，对幼儿

教师的保教行为做出了要求与限制，明确了幼儿教师

的伦理责任［2］。《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准则》自颁发后

对世界各国各地区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2001年

台湾地区借鉴参考全美幼教协会公布的准则，制定了

《幼儿教师专业伦理守则》。自2012年我国《幼儿园教

师专业标准（试行）》颁布以来，幼儿教师专业人员的身

份得到了毋庸置疑的肯定。专业伦理作为职业拥有专

业地位的标志之一，幼儿教师专业伦理的建立成为了

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蔡辰梅对近十年我国

教师专业伦理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指出，当前我国教

师专业伦理的研究已经从最初的以中小学教师和高校

教师为主要对象的“概念确立期”转化到涵盖幼儿教师

等不同群体的对象分化期［3］。特别是，近年来不断曝

光的虐童、扎针、喂药、性侵事件，不同教师角色认知背

景下不同个体对幼儿教师责任的认知差异，加剧着实

践中亲职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对幼儿教师亲职伦理的

思考和审视对于提高亲职关系质量，推动幼儿教师专

业伦理规范的制定，促进儿童发展意义重大。

一、幼儿教师亲职伦理责任问题表征

台湾地区《幼儿教保人员专业伦理》指出，当幼儿

教师在工作中遇到麻烦时，首先要想“这是不是伦理问

题？”如果确定是伦理问题，接下来需要确定“这是不是

一个简单的伦理责任问题。”［4］39 从责任认知和行为选

择的角度来看，当教师对自身的亲职伦理责任认知不

清时，容易出现“犯错不自知”的责任推卸问题，而当家

长对教师的亲职伦理责任认知不准时，则容易出现“教

师圣人化”的责任越界问题。

（一）“犯错不自知”的责任推卸问题

责任推卸问题主要是指幼儿教师在家园互动中

不能有效履行对家长的义务而产生的行为问题。受幼

儿自我保护能力弱的个体特征影响，没有什么比幼儿更

能激起家庭的保护欲。家园关系作为一种边缘关系，无

论何时都是以幼儿为中介展开的。幼教实践中隐约存

在一种公开秘密，对于亲职信任度低、敏感度高、监控意

识强的家长，教师的教育行为会从避免亲职矛盾，维护

家园关系稳定的角度出发进行教育决策。无论如何“别

给自己找麻烦”，表面的平静才是最重要的。如某幼儿

奶奶在幼儿磕伤后要求对幼儿进行全身检查，检查无碍

后，要求教师道歉并做出赔偿，之后提出了为幼儿转班

的要求。转班后，教师对幼儿“照顾有佳”，减少了幼儿

的户外活动时间，并在集体活动和自由活动时间，尽量

要求幼儿在自己的周围活动。幼儿确实再也没有发生

过安全事件，但变的越来越胆小和内向。

案例表面上看是简单的家园信任问题，实际上是

一种典型的“犯错不自知”的伦理责任推卸问题，具有

深刻的伦理意蕴。台湾地区《教保人员伦理守则》规

定：“当家庭成员对幼儿教养有冲突时，幼儿教师应坦

诚的提出我们的观察，帮助所有关系人做出适当的决

定。”［4］157家长作为幼儿教育的重要他人，幼儿教师对家

庭重要的伦理责任之一就是让家长得到再教育的机

会，成为教育幼儿的合作伙伴。可见，教师这种行为显

然是一种责任推卸。当教师面临不可避免的与家长之

间的冲突时，教师往往被期望能够妥善处理这些冲突，

当谈到亲职伦理正确性时，正确性更多的指向表面上

的方便性而非道德正确性。很多时候，教师所做的决

定和作为，有时可能基于一时方便而非真正的伦理考

量，导致有违伦理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其可能产生的

反教育效果不容忽视。

（二）“教师圣人化”的责任越界问题

责任越界问题主要是指家长在家园互动中因对

教师应履行的责任认识不清而产生的行为问题。中华

传统师德勾勒下的教师形象常趋向于道德楷模。“师德

为先”“幼儿为本”的教育理念亦是我国幼儿教师专业

理念的风向标。儿童自出生起作为一种稚嫩的个体，

承载着国家的希望，维系着家庭的幸福，没有什么比幼

儿更应该得到无私的爱。所以，在道德阈限中，幼儿教

师道德阈限值极低，一次简单的穿脱衣物不当都可能

被冠以不道德之名。导致幼儿教师的道德范畴被无限

扩大，特别是在“师德一票否决制”的今天，这种非理性

的道德印刻一边将教师推向圣人的神坛，一边捆绑了

作为“普通人”的教师。如家长要求教师帮忙寻找幼儿

遗忘在幼儿园的水杯，寻找无果后家长坚持认为水杯

就是在班级里面丢的，并要求进班寻找。教师拒绝家

长的要求，并自费赔偿幼儿一个水杯。家园之间就此

产生了一次争执，最终以教师道歉化解冲突。从表面

上看似乎是简单的沟通不畅问题，实则是一种典型的

“教师圣人化”的伦理责任越界问题，具有深刻的伦理

意蕴。应该从教师专业伦理责任的角度分析，“幼儿教

师是否有责任帮助幼儿找水杯？”“如果有，水杯丢失后

教师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通过对幼儿家长和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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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发现，家长和教师普遍认为教师有责任替幼儿寻

找水杯。但对找不到水杯教师应该付什么样的责任，

一致认为不应该承担丢失的结果。接下来，笔者进行

物件替换。“如果案例中的水杯换成金项链或者贴身贵

重物品，教师是否有责任帮助寻找？”大部分教师和家

长认为，教师可以帮助寻找，但没有这个责任去寻找，

因为幼儿园明文规定，幼儿禁止佩戴贵重物品，丢失概

不负责。可见，本次问题产生的诱因是家园之间交流

方式不当，根本原因是责任越界问题。教师对自己的

专业责任，以及家长对幼儿教师的专业责任的认识模

糊导致的亲职伦理问题。

（三）“责任选择迷茫”的伦理两难问题

除上述二类表征之外，幼儿园亲职关系中还普遍

存在一种伦理两难问题，主要指幼儿教师在处理与家

长的关系时面临责任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有充分的道

德依据，任何一种选择都要牺牲一方的利益。如家长

发现幼儿活动场地背后角落里停着电动车，觉得教师

的车子占用了幼儿的户外活动空间，不应把车子停在

幼儿园内。于是，家长给教师反映此事，教师表明这是

幼儿园内部的管理。家长认为既然教师不能妥善解决

此事，应该由公共管理部门出面，为教师解决车子停放

问题，随即拨打市长公开热线，投诉了此事，教师觉得

家长此举非常荒谬。案例涉及到教师的责任选择，具

有伦理意蕴。这是一个明显的伦理两难问题，涉及到

两个方面的选择。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在幼儿园闲置

场地放置电动车，并不违反园所规定，且除此之外教师

并无可放置车子的空间。从家长的角度而言，放置在

幼儿园场域内的任何他物都是对幼儿户外活动空间的

侵占。面对这样的问题，无论选择放与不放，其中某一

主体的利益都会得到维护，另一主体的利益会得到损

害。亲职伦理中最基本的伦理要求是幼儿园教师应本

着对家长、幼儿和自身负责任的态度，确保家园互动具

有教育价值的前提下，规范自己的行为，与家长进行各

种程度、性质的互动，最终实现促进幼儿发展、支持家

长和自身幸福。教师处理两难困境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是，以幼儿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二、幼儿教师亲职伦理责任问题归因分析

社会学家威拉德·华勒曾指出，从理想的角度而

言，教师和家长之间有着共同的追求，都希望情况向着

有利于幼儿的方向发展。然而实践中，教师和家长则

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敌对状态，尽管他们都为幼儿着

想，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导致实践中面临大量的关系

冲突，似乎一方的存在就是为了另一方的不愉快。这

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长期缺乏幼儿教师专业伦理规范

导致的幼儿教师伦理敏感性不高、伦理责任不清和伦

理实践能力不强有着密切联系。

（一）伦理知识缺位造成的伦理敏感性不高

伦理敏感性即对所处环境脉络加以了解掌握，并

分辨其中的伦理议题与非伦理议题，从不同角度考量

可能的预期结果与影响。不难发现上文关于亲职伦理

责任问题的剖析存在突出共性问题就是幼儿教师并未

从伦理的角度去澄清和解决问题，缺乏伦理敏感性。

伦理敏感性不高是我国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中长期存在

但仍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首先，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幼儿教

师专业伦理规范的缺位。解决伦理问题的根本在于明

确教师伦理责任，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

做。然而多年来，我国幼儿教师多参见《中小学教师职

业道德》，缺乏相应的专业伦理约束和指导。2012年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8年《新时代幼儿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相继为幼儿教师专业伦理指明

了方向，但总体来看文件内容概括笼统，不能为幼儿教

师应对亲职伦理问题时提供有效、具体的操作建议，造

成幼儿教师在专业活动中出现各种“去伦理化”现象。

其次，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幼儿教师专

业伦理知识在职前职后培养中的缺失。职前培养是形

成伦理认知，培育伦理素养的基础性阶段，研究表明，

不同学历的教师在亲职伦理行为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是进行过《专业伦理》课程学习的学生在工作与伦理

实践上更为积极。尤其，在“对于幼儿与家庭隐私要加

以保密”和“让家长参与幼儿权益的重要决定”等亲职

互动细节更为谨慎［5］。此外，有研究者对我国24所高

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进行调查发现，直接开设“幼

儿教师专业伦理”课程的学校仅2所且为选修课［6］。卡

明斯（Cummings）批判了职前师范生的教育在专业课

程没有给他们提供推理以及对很多道德和伦理问题作

出反应的机会，而这些在一般意义上影响了他们的伦

理行为［4］45。

（二）伦理文化缺失造成伦理责任认识不清

伦理文化是一种交往群体普遍认可的意识形态，

需要交往双方在意识层面达成理性共识。幼教领域面

临的亲职伦理问题多源自伦理文化的缺失。一方面，

受制于社会伦理文化意识形态中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

的混淆，导致教师行动的道德意义和伦理影响边界模

糊。另一方面，则受制于幼儿教师行为角色认知多元，

导致道德语言无序。

1.伦理和道德的混淆造成伦理责任认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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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和道德是两个具有不同属性的概念。伦理

指道德的客观法则，具有可以做客观讨论的规律性，具

有社会性和客观性。道德更强调主体的德行，更多指

个人的道德修养，体现出主体性和选择性。教师职业

具有伦理性和道德性的双重要求，一名合格的教师应

该遵守教师伦理守则，一名“好教师”则需要通过主体

性的学习内化伦理法则，提升道德修养。自古以来我

国将教师职业看作是神圣的职业，对教师的职业道德、

伦理规范有着更高的要求。反观其中，教师是“绝对的

道德人”吗？叔本华曾提出“对于个体意志来说，与个

人意志的愿望相一致的东西便是‘好’。”［7］331“好”这个

词从来都被置于被动主语的中心位置，是个人观点的

经验性表达。因此，“好教师”作为一种经验的、相对的

词汇，其行为释义具有道德精神上的无限性。教师职

业的精神性要求教师在职业活动中追求更高的伦理境

界和道德精神是毋庸置疑的，这体现的正是教师职业

的“超道德性”，也是这种超道德性的职业精神使教师

职业成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形成我国“尊师重

教”的优良传统。但是，在家长与教师的互动中，家园

双方必须明确教师的权责和界限。如果权责不清，一

方面会造成家长在处理亲职关系时产生责任越界的伦

理问题；另一方面会造成教师在处理亲职关系时产生

责任推卸的伦理问题。

2.以情感主义为表征的道德文化产生的道德语言

无序

情感主义认为道德言辞和道德判断主要是个人

情感和好恶的表达，即使是规定的道德阐释，其普遍性

原则的确立也不过是个人意志的表达。当今社会大众

生活在道德危机之中，危机的实质表现在道德相对主

义的流行，即道德生活中缺少非个人的道德标准去依

从。争论的各方都站在与对方无法沟通的立场上，争

论的各方谁也不能说服谁，没有任何可以使对方信服

的理由，其结果就是无休止的道德争论。麦金太尔把

这种站在各自立场上，以个人意志为表达而产生的无

休止道德争论现象叫做道德语言的无序。这就意味

着，争论的各方由于缺乏充足的理由，而在其各自立场

的深层次，必定是某种非理性的决定使其采用了这个立

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幼教事业的发展，幼儿教

师的行为角色被不断重新定义，大致经历了从“替代母

亲”到“专业人员”到“研究者”的三重身份的转变［8］。然

而，在变革的过程中不同的群体从各自的角度赋予幼

儿教师不同的角色，如社会倾向于认为幼儿园教师是

保姆、孩子王、家庭教育的服务者/指导者、幼儿安全监

护者、幼儿行为问题诊疗师；幼儿园倾向于认为幼儿教

师是服务者、多面手、课程组织者、教学改革研究者；幼

儿教师则倾向于认为自己是老师妈妈、幼儿心灵的引

导者、家园合作的中介等。各种群体因为身份、立场的

不同对幼儿教师行为角色的期待也有所不同，这些差

异的取向和立场导致幼儿教师角色泛化，其结果就是

教师对自身伦理责任的困惑。

（三）伦理勇气缺位造成的伦理实践能力不强

伦理勇气是指教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够以

伦理的方式行动。以伦理的方式行动意味着能够从专

业的角度出发，以幼儿的利益为中心进行伦理决策。

围观当今的幼儿教育，在面临多元价值和各种亲职冲

突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幼儿教师在保教实践中面临多

重价值观念的冲击和洗礼，直接导致幼儿教师伦理勇

气缺位。

首先，家庭和社会的教养文化消磨着幼儿教师的

伦理勇气。受少子化家庭影响，当前的家庭和社会教

养文化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在“保护儿童”这个概

念上，幼儿教师的专业习得性观点与家长的教养观念

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幼儿教育强点“以健康和安

全之名洗涤和打磨儿童的原始经验，会抹杀童年的自

然光泽和意义。许多滋养成人心灵的惊奇和喜悦，源

自童年期积极的探索体验，那些不可避免的脏乱、肿

块、乌青和眼泪。保护儿童绝不意味着将他的生活净

化的缺乏挑战和探索。”［9］家庭和社会教养文化则强

调，无论如何安全最重要，规避保教活动中的任何潜在

危险因素是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旦幼儿出现任何

剐擦磕碰事件一定是教师的失职，与此同时，社会媒体

也将站在保护幼儿的角度维护家长。幼儿教师到底应

该小心翼翼的保护幼儿还是应该尊重幼儿在探索中不

断发展的权利，在“正确的做事”和“做正确的事”之间

呼唤伦理勇气。“安全焦虑”成为幼儿教师保教活动中

的枷锁和桎梏，限制着教师的伦理决策和伦理实践。

其次，缄默的园所文化萎靡着幼儿教师的伦理勇

气。很多时候，教师清晰的认识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

错的，也具备做正确的事情的能力，但是受园所文化的

压迫，这种文化强调“不要捣乱，无论如何平静才是每

天的常态。”［10］77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并不是教师不具备

伦理知识，而是教师在群体文化的熏染下，群体能够削

弱教师去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的动机，导致教师缺

乏伦理勇气，进而造成教师在某些情境中为了维护表

面的平静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伦理责任或在践行伦理责

任的时候大打折扣。

最后，制度和法律层面的缺失直接弱化着幼儿教

师以伦理的方式行动的勇气和能力。幼儿园制度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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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关政策方面在维护教师权利方面留有余地，如当

幼儿在保教活动中出现安全问题，教师是否需要承担

责任，多大程度上承担责任等问题在制度层面并未形

成规约，致使教师在伦理实践中形成一种缄默文化，与

其吃力不讨好的“做正确的事”，不如规规矩矩的“正确

的做事”。

三、幼儿教师亲职伦理责任问题解困策略

自1922我国建立幼稚园之初，陈鹤琴先生就明

确指出“幼稚教育的基本价值之一就是对于家庭的价

值”［11］17-22 。截止2018年，全国在园儿童达4656.42万

人［12］，与家长建立良好的关系已经成为优质教育的中

心问题。在道德主义相对泛滥亲职伦理不完善的今

天，制定亲职伦理规范明晰伦理责任、营造亲职伦理文

化构建伦理共同体、关注亲职伦理实践提升幼儿教师

伦理能力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幼儿教师面临的亲职伦理

责任问题与困境。

（一）建立亲职伦理规范，清晰明确的表达亲职伦

理责任

亲职伦理规范是指导教师和家长各种行为和实

践的伦理知识。伦理知识的功能就是帮助教师做出道

德抉择，伦理知识的构建能够帮助教师很好的预期、回

避或使道德困境挑战最小化。可以说，伦理问题的解

决是持久的建立在伦理知识的基础之上的。此外，道

德责任主要是通过伦理规范来界定的，伦理规范不仅

控制着教师的预期行为，也控制者教师所具备的责任

感和奉献精神。因此，解决当前亲职伦理责任问题的

核心在于建构亲职伦理规范，明确的表达教师和家长

在家园互动过程中所承担的伦理责任，做到权责明

确。具体如何构建须厘清两个核心问题：即“由谁制

定”和“如何制定”。

建立专业伦理规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由谁

制定”，以实践为导向的目标可能通过设计规范而达

成，但有时候我们无法将一个抽象的规范和一个具体

的情景之间建立起联系。因此，这些起草规范的人应

该是将这些规范引用到具体场景的人，即幼儿教师和

幼儿园教师专业组织。其次要明确的问题就是“如何

制定”。长期以来，我国幼儿教师专业伦理规范缺位是

造成幼儿教师以及家长社会伦理知识匮乏、伦理素养

不高的重要原因。亲职伦理规范作为幼儿教师专业伦

理规范的重要内容，其建立呼吁标准化的幼儿教师专

业伦理规范的出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化”“园

本化”的亲职伦理规范。

行之有效的亲职伦理规范应做到：第一，聚焦家

园互动实践。具体来说就是要明确教师和家长在真实

的家园互动中的责任，厘清教师在家园互动中的导向

性行为和底线规制。这种规范不仅用来束缚教师，防

止其陷入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中，更用来指导大多数幼

儿教师的日常伦理决策。此外，伦理规范是为了规范

教育活动中各行为主体的行为，而不单方面指向教

师。因此，亲职伦理规范在突破惯有的建立伦理规范

的基础上，呼吁以制度的形式强调家长的责任。幼儿

教育作为一种家园共育的双边活动，教育中产生的问

题不是也不可能是某一方的责任问题，以制度的形式

明确教师和家长的责任，能够有效避免教师道德责任

的无限扩大。第二，具体可操作。Kalish和Perryd对

于草拟伦理行为规范的建议“为了在基本的专业责任达

成共识，一般来说，我们试图采用一种方式来加强对于伦

理行为的承诺，对于你可能失足的地方意识的增加，减少

非伦理行为的可能性。”与规定教师应该做的事情相比，

对教师不应该做的事情具体化，更容易一些［10］127。第

三，关注教师权利。亲职伦理责任体系的建立须突破

传统的伦理“义务论”思维，还应该基于义务和权力的

关系思维，不仅关注教师的义务，同时关系教师的权

利。“一个人只有成为一定权利的主体，才能成为道德

责任的主体。”一定程度上而言，教师权利的获得程度

与其道德责任的履行程度呈正相关，抛开权利谈论道

德责任会遭遇道德义务论的局限，使道德责任成为一

种被动选择［13］。值得关注的是，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

即其所承担的伦理责任是有限的，是每个教师所共有

的普遍责任，但教师的德性是无限的，是教师的个体价

值追求。

（二）营造亲职伦理文化，形成幼儿教师亲职伦理

共同体

亲职伦理文化是一种家园之间进行交往的普遍

认可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

系遵守交往理性。交往理性就是要寻找交往行为的合

理根据，即交往之间必须有确定性和规范性的准则。同

时，他也指出个体的道德行为与普遍准则之间的矛盾，必

须通过交往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对话和协商才能解决，规

则不可能在个体语言范围内获得其有效性，只有经过相

关人员的一致同意才可能获得普遍有效性［14］191。营造幼

儿园亲职伦理文化的核心就在于形成“交往共同体”。

这既是一种交往共同体，也是一种辩论共同体，这样共

同体对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形成了约束，当你为了别人

的理解而对自己的言行和语言进行辩护时，这本身及

包含了你对交往共同体中所承担的责任的理解。

这是一个涉及幼儿教师、家长、社会三方面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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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其建立需要教师、家庭、社会形成亲职伦理共识，

需要形成以教师亲职伦理文化为核心，家庭和社会亲

职伦理文化为保障的伦理精神环境。教师亲职伦理文

化的建立，有赖于伦理规范的建立和伦理意识的培养

以及伦理实践能力的提升。家庭亲职伦理文化的形成

则在于正确认识教师和教师角色，正确认识家长在幼

儿保教生活中的责任。“事实上，在道德上完美的教师

是不存在的，不管对于他或她的工作观点是什么，我们

可能选择接受它。其他任何一个人在道德上也不是完

美的，相当明显包括他们自己。”［14］165 社会伦理文化形

成是一个历程性的过程。需要借助政策的支撑和舆论

的导向。中华传统师德将教师圣人化的形象深入人

心，自媒体时代家园冲突的大面积曝光，网络信息流传

的广泛性、虚假性充斥着社会大众的视野，其结果不仅

损害了教师形象，更影响着教师在伦理实践中的抉择

能力。政策层面应规范和调适媒体对幼儿教师的报

道，不仅应关注幼儿教师的伦理失范行为，更应该宣传

其服务家长、关爱幼儿的一面。同时，媒体更应发挥家

园之间的双向沟通效应，将教师的伦理责任与权力传

达给家长，并将家长和社会对教师的期待反馈给教

师。为和谐亲职关系的建立和幼儿园亲职伦理的重塑

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15］。

(三）关注亲职伦理实践，提高幼儿教师专业伦理

能力

教师专业伦理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这种实践品

格鼓励教师直面专业道德实践的各种困境，并进行合

理的专业道德决策，从而做出恰当的道德行为。麦太

金尔曾指出，摆脱伦理困境的良方不是伦理，而是实

践。教师专业伦理正是在师生关系冲突、家园关系冲

突以及教师专业生活领域中的惩戒伦理、评价伦理及

制度伦理等问题的过程中而实现的。伦理规范作为一

种道德责任的符号而被接受，专业人员一定不能将其

看作是立法条文，或远离他们日常生活的指令，相反，

它应该作为专业理想的精神追求而发挥作用，将道德

原则根植于他们自身实践的最好例子之中。恰如伊壁

鸠鲁指出认识世界最好的方式是感觉，真实地感觉印

象是可靠的思维推理依据，由此可见幼儿教师专业伦

理能力的提升途径根植于真实的伦理情景之中［16］。

教师专业伦理能力主要涉及伦理敏感性、伦理判

断力、伦理决策能力和伦理反思能力。从实践的角度

提升幼儿教师的专业伦理能力应做到：首先，通过在职

前教育中开设专业伦理课程，强化学前准教师的伦理

敏感性。并在课程实施阶段以案例诊断与剖析的方式

培养幼教人员学会用伦理的思维审视实践中发生的家

园问题和冲突。其次，通过职后进修，建立幼儿教师专

业伦理成长渠道，培养幼儿教师的伦理判断能力。为

幼儿教师提供学习、研读、交流、讨论的机会，帮助其厘

清伦理观念，培养幼儿教师做伦理决策的技巧和能

力。最后，提供反思机会，提升幼儿教师的伦理反思能

力。反思对于信念的转变与实践有决定性影响。教育

过程中认知冲突的显现是促使教师转变固有观念的重

要契机。因此，给幼儿教师处理亲职伦理冲突的机会

和反思空间，是提升其亲职伦理实践成效的逻辑起点

和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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